
編號 抽驗日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檢驗結果 不符規定原因 不符規定後續處辦情形 原產地

1 1120821
生機龍牙百合

（有效日期：

20250302）

心元蔘藥行/臺北市松山
區南京東路5段291巷20

弄6號1樓

和盛記蔘藥有限公司/高
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60

巷3號1樓

檢驗及標

示不符合

規定

(1)公告禁用農藥五氯苯胺（
Pentachloroaniline）

0.04ppm、五氯硝苯（
Quintozene（PCNB））

0.04ppm
(2)產品外包裝標示「嚴選安
心產品合格」、「通過多項

農殘檢驗合格」等字樣，涉

標示不實

1.通知下架。
2.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，依
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

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爰
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，
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
2億元以下罰鍰；第28條第1
項之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5條
第1項，可處分業者新臺幣4
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2 1120821
白木耳（有效

日期：

20250301）

育仁藥行/臺北市松山區
八德路3段152號1樓

天棋貿易有限公司（臺

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7段
106巷327弄15號/公司所
登記地登記為臺北市士

林區環河北路3段213號1
樓）

檢驗不符

合規定

殺蟲劑Methomyl納乃得
0.12ppm(標準：不得檢出)
殺蟎劑Propargite毆蟎多

0.05ppm(標準：不得檢出)

1.通知下架。
2.本案行政調查中，若經查證
屬實，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

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
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
第2款，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
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3 1120824
白木耳（有效

日期：

20260218）

萬安堂蔘藥行/臺北市大
同區迪化街1段84號

今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/
新北市五股區水碓路19

號5樓

檢驗及標

示不符合

規定

(1)生長調節劑Chlormequat克
美素0.58 ppm（標準：不得

檢出）

(2)產品外包裝標示「多項農
藥殘留檢驗合格」、「國家

多項農殘檢驗合格」等字樣

，涉標示不實

1.通知下架。
2.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，依
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

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爰
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，
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
2億元以下罰鍰；第28條第1
項之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5條
第1項，可處分業者新臺幣4
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4 1120824
太陽農場生機

銀耳(有效日
期：20240330)

迪隆蔘藥行/臺北市大同
區歸綏街220號1樓

好天然股份有限公司/臺
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2段

152號2樓

檢驗及標

示不符合

規定

(1)生長調節劑Chlormequat克
美素0.34ppm(標準:不得檢出)

(2)產品外包裝標示「通過
SGS農藥殘留檢驗符合國家
標準」字樣，涉標示不實

1.通知下架。
2.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
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
款；第28條第1項之規定，爰
依同法第45條第1項裁處新臺
幣10萬元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5 1120823
銀耳（有效日

期：

20240806）

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

天母分公司/臺北市士林
區德行西路47號

林O呈/南投縣埔里鎮公
誠路O號4樓之3

檢驗不符

合規定

生長調節劑Chlormequat克美
素0.24 ppm（標準：不得檢

出）

1.通知下架。
2.移請南投縣政府衛生局，依
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

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爰
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，
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
2億元以下罰鍰。

臺灣

6 1120823
白木耳（有效

日期：

20250301）

旭和藥行/臺北市北投區
明德路111號

天棋貿易有限公司（臺

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7段
106巷327弄15號/公司所
登記地登記為臺北市士

林區環河北路3段213號1
樓）

檢驗不符

合規定

殺蟲劑Methomyl納乃得
0.10ppm（標準：不得檢出）

1.通知下架。
2.本案行政調查中，若經查證
屬實，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

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
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
第2款，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
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7 1120824

生機烏棗（馬

牙棗）（有效

日期：

20260202）

龍源中藥行/臺北市大同
區迪化街1段172號1樓

紅果子食品有限公司/高
雄市旗山區中正路313巷

9弄7

檢驗及標

示不符合

規定

(1)殺菌劑2-Phenylphenol 0.07
ppm（標準：不得檢出）

(2)產品外包裝標示「合格安
心使用」字樣，涉標示不實

1.通知下架。
2.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，依
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

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爰
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，
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
2億元以下罰鍰；第28條第1
項之規定，爰依同法第45條
第1項，可處分業者新臺幣4
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中國大陸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產品抽驗結果不符合規定名冊


